<
=

3

—_—

Ji

THFEZRL? ARINER T
114# B 85 %1175
For LB EREFLYRBELSFRET
IHJ A %-EJGFV;

7| ﬁ&ﬂ“”4&%9ﬂ SR HI s B R
2 (HarkEl 1148 RREF F27T50) > Al T4eT

| <

—_—

Fhoavkrs AR (T LA A) FRR
EEF R > AP AT Aot R oo B ¥ g 7E % 500F
L L AR A4 e R B B UER G

N i‘.?i
/w
F S5
(‘H}
\3
I 4
Eﬁ\-
put
Uit
N

g A ég»;ﬁ—;z B
EE AL F R - ﬁ%@%’ "f*‘?ﬁ""wﬁk &
5% ek s 2 P A2 G it R L2

%— 7



iy

FEZ AT 2o & % o 3 k02 $500F ~ HO1iER T T H
B T2 7 o~ B By Aulg 2 R0 dep f 5ok
JPypﬁ;mJ:ﬁ ’ «7«5‘_3,;1.]:4 Z_ B H L %ﬂ'lé‘v/zli”"bpf"z

T oo A A @ig30E Ak H51EEFHE G P

T oo VZEYEWAD P TR v AMAZELZF

ho B G H AR PR B kL L
R RFREVIBERES G Y25 pd L E2 0
AR BF2Rspd FERF BT EERELP G 2R
FeB 2 BAS A AP AR NPT F L S

o = H 307 G THAR o BB E A G S
THRRGEA LR FRaiFLH Aphpd 1 2F
TE oo RN EZPN A oL HiR (B2
FRO4E B 5223 21504 0 SR ) o AfEEENP 2
- B R AH L BTFEREL 2B R E L D
PELPIERE RV S P A2 p T RE P
ﬁﬁ%@iﬁﬁ’&ﬁﬁéhﬁ*“lﬂﬁf BiavE 4

B S SRR S SR RN
R E R SY RS EER C AL - C g
L L FE T e 2 & % s IR RI)E $500E - H51ER T
(R S NEAUEE S T NELA L ETE SR
Framed o p FI A SV R e ek WL 2w
RS SN LR R A
# %%fﬁ»m ik g él"ﬁ AT~ R E D KRR

\

L RAS GRS

g

—
e
o

w1
2 o

4

’E:l
Rl
- w ) —=ie
|~
o = == %D_
—_
oan}
£
. (Q‘ .
%

7R
%%’éﬁéﬁﬁiiélﬂﬁ K TR FANL S &
54’¢M@A@HL$*??Hi,Lﬁioéﬁi@ﬁ
(72 FE T2 at,ﬁ B ek 50k F 3% % B2 >
RIS EAF THRBRGF > o~ 2 F TR - 247
ifiﬂ’wéAﬁiﬂ%—ﬁé«%%i@ﬂiﬁ%’ﬁ
PREF-FFLERA A EAN2LE SR 2K



X

( ) A A r]zgf(};“r%h?&/z 3 % o f‘“i/&?fﬁi P > E s f“/‘?’

I
p—

TR

(BB 2al10E B SFE $480 R TR 5 £B) o

g
B

<l

v‘l’

X2t Afask 9 ¥ J/f@ii\-"“l-‘f?« AToR 207 o Tmﬁ“‘i)?@ I
i i%$3¢u~ﬁmaﬁﬁéz\wﬁiﬂﬁ’¢
PRIk S P g,%-“,zrwtu—-;&.w Brin kv gk 4
%z J&”TZG Ci A B2 T A9 2 B LA 1k

TTIN S S R SN A WTxﬁém¥ﬁ%
PIRALE B2 B > B AR 5500F F19E £ F 2 2Rs
o] 4 gt B oS o Ak B BB o) I+ 3
PHOEFIT L 2R L3 RARRFAIDEL LT
AE $13F ) 0 B RiEAE $500E 5290 2 BT &

T e

N
g

o
4
T

>

(2

i "511'1{%13\ TEHBRF - WRFEF » AR E
AR E2L7 0 A Perlshety  BLABRGL
111] o

XA A AT g et & Ez%ili&-‘%fﬁiﬁt%.&mjxf%,l‘zlllﬁ/iﬁ‘
FH 1296508 LRP T3 HHAIIZE2? ~ Aot & BT

=i

2 B g z««7l\]’m!/]10-& }'f}:_F SRF §:1805’§’i JL?\Z@fﬁ f:’dﬁ
124% x_‘-+— 7]\}3*«;«%)?&${‘1—y p‘:‘%,m)’fz&i-_p N

St
=
N
i

'L‘Jf#” F%**L FANIRE L o @ A SRS 3 5T
T2 AT 2 B Y R RN B B2
Fe LE, ¥t F - FF A LRAE T EATEH 7
R A AR RS R PR 2 AL A
ARSI RS ”‘%“*ﬁi@ﬁ“ﬂﬁﬁﬁiiﬁ%

FoMm2bp P ERMER L TEXAALATALALE
o7 ArlAY A B E 114%117
T ABRMERLBEE S ZRv R R8E X378 (A
EEITIIINT) - FRFHTE > AMLpehILIL 57 &
,E”‘)@*if?f‘ R B BE) R AR TR S SRR R
(£15% ) - ‘/‘5,\7.‘11511-«—1;1]‘%%?”(4’—:33‘3%)—f‘ijas‘it > & 7
WA %N AR R B pER 2 B (32 A R100E 1104

4y +
RS
for
>
o
&
b
(3¢
(4
T

b
i
mj



) ~ P72

T s LT BEANAZAREHEES ~ HX T
Agragn 2 B BE S fﬁwrw%X% SRR g

B TRBABILERF 2 BIRA] ,@w~iﬁﬁ§
BB~ EAFTFRZ R Epd P ER2Z PP R HEL R
Bz Lo uigEdFe  HigEF 0§ 2B HhmMAR
(10#&10% 27 ) % F\ MAER(LE2Y ) P FEBMRAEZ
T EF DB TH BT Hed v AT o

=)y =

E A BT ARR

3’0

SRS DL s A ﬁn%’il_ﬂ_3 ~hero 2o B

B 5 &

AR O

£ Ja b IR g H oap e ot £ B4 T 2 B o _‘ﬂlﬁ“élﬁxﬁ't
Tﬁfj%i’ﬂﬁ@bmk }@;*{ﬁ?ﬂ’ﬁrv]ﬁ%ﬁ f‘fﬁ,ﬁ‘_%
a‘r,T. LI Pl = 2
Tt BiRAVEFTRZ FATTIE S 158 > 272 %530k ~ %51if
502 A T Ao 2 oo
v i EN 3| 114 = 2 3 7 p
ANE R FHEE P 2 o& F
ZF %k e
iz F O w #®%
NP rAFEPRER SRR
de PRAS R E L EE10P P B TR F R (
:‘%zlx)
E T S S 4
v i EN 23] 114 = 2 3 i p
d P XA AREP LRPNEFNEE- L
¥ B 1 2 3
B 4 FCEF 2 TR 2 FrEC
7 = 25 A6 (2%) 7 821102 Y AL E2Y (2
%) o~ F #1100
= % p  #H |D100&5-6" & 1012107 4p BH&5 % p |(D100#57 185 =
@100# 127 R FE12929p
@102&315p
FE107 11p
®102&216p =




(\ER)

FE"&#%T}\ p

BHCH WM

FAR RS %106

LRATA S S R F103

LAY o %104

£ R OF OB |EAREF FI885 £ R F 542335 % ERE T 5425
B |2 o | s EE 2R tABEER P B E2 R
i LY AR
z * g 107# B33 %5550 104 & & 33 %850 | 110& & +F 5 3 %6115
%} o g 107#107 317 107#17 3p 111#37 15p
FE | P e B e ) 3 - e PHBE2R
2 17 A
| % 5L 107# RFF %5550 | 107TE AR S F 5157950 | 110 &+ % F % 61150
Al sirezp B 107107 31p 108#47% 11p 111#37 15p
AE S EEPEE A~ FR R
FANECR S

# ERES LR SRR RS MES TR - LIS SR S-S SE|

ERAF 53T £ R F 5669350 £ R F 5488650

B2 3% LR FF HAISE2T (2R L)
A A AR R TR @$
Hn 3 4 TR
B 4 BT e B iE b pid f;ﬁ;.e R
4 4 A |3 AAEL A2 (3%)
2@465(3%) 7 PHGJ
47 (5% )~ 5 & E213
rokop ¥ 101287% 14p = 101&1043031
10437 14p 103&7" 8p

BHECHFFWH

;

FRLE? 2 HREE104

LAY H o RS 104

£ R X B | ERIVFRA2HE ERA B 5428 %
iz £ T E2R THEBEER

2 RS Lo an

; % 511104 & ¢+ 373 % 180555 | 110# A& * 373 5 1805%%
|2 W 112127 26p 112127 26p
FE|i% 3 e S - S

j S 113 & 5 3 5106952 113& & 5+ 3 %10695%
| Bl R 113#7% 11p 113&77 11p
ELEEFE T~ F L

& irg e

i

w

LAHLY E S RBEIS
E R 5104675

fALY H S BT
£ R F 5104685

TR W 2R
(= 442)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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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17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張光明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4年度執聲字第2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張光明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張光明（以下稱受刑人）因政府採購法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數罪中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有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足稽，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0條第1項本文、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第一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法院依第一項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者，應記載審酌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至第4項定有明文。
三、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如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款亦有明文。另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依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數罪併罰中之一罪雖得易科罰金，惟因與不得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此有司法院釋字第144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
四、復按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為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政府採購法等罪，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及本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本院及最高法院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編號1、5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就上開數罪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自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依同法第51條規定裁定定其應執行刑。茲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曾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1296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曾經本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在案，本院於定應執行刑時，仍應受上開裁定及判決所定應執行刑內部界限之拘束。而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罪與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另定應執行刑，屬上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所指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可重新定應執行刑之情況，尚不生抵觸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問題。本院於裁定前，曾通知受刑人如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有意見欲表達，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並經受刑人表示無意見等語，有本院114中分慧刑盈114聲117字第669號函、送達證書、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71至391頁）。參照前揭所述，本院就編號1至5所示各罪定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應予斟酌受刑人所犯為政府採購法（共15罪）、貪污治罪條例、詐欺（共3罪）等犯罪，及前述各罪罪質相同、犯罪時間之間隔（均於民國100年至104年間）、犯罪行為之不法及罪責程度、犯罪情節、犯罪次數，及行為態樣、數罪所反應受刑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對受刑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就其所犯前揭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爰在其外部界限（10年10月以下）及內部界限（1年2月以上），採取低度之定應執行刑比例，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㈢另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罪，雖業經執行完畢，惟此部分與其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因符合數罪併罰規定，仍應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待檢察官執行時再予扣除，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送達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表：受刑人張光明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

		詐欺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6月（2罪）

		有期徒刑10月

		有期徒刑1年2月（2罪）、有期徒刑10月



		犯　罪　日　 期

		


		①100年5、6月間
②100年12月間

		101年10月4日開標前某日

		①100年5月18日至
　同年12月29日
②102年3月5日至
　同年10月11日
③102年2月6日至
　同年撥款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988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4233號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07年度訴字第55號

		104年度軍上訴字第8號

		110年度上易字第611號



		


		判 決　日 期

		107年10月31日

		107年1月3日

		111年3月15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最高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07年度訴字第55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579號

		110年度上易字第611號



		


		判決確定日期

		107年10月31日

		108年4月11日

		111年3月15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社會勞動

		


		是、是

		否、否

		否、否



		備　　　　　 註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執字第3117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執字第669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字第4886號



		


		


		編號1至3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已執畢)

		


		








附表：受刑人張光明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4

		5

		以下空白



		罪　　　　　 名

		


		貪汙治罪條例

		政府採購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5月(3罪)、有期徒刑6月(3罪)、有期徒刑4月(5罪)、有期徒刑3月

		




		犯　罪　日　 期

		


		101年8月14日至
104年3月14日

		101年10月30日至
103年7月8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2月26日

		112年12月26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案　　　　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7月11日

		113年7月11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社會勞動

		


		否、否

		是、是

		




		備　　　　　 註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467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468號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已執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17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張光明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聲請案號：114年度執聲字第2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張光明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張光明（以下稱受刑人）因政府採購

    法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數罪中雖有刑法第50條

    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

    刑，有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足稽，應依刑法第50條第

    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

    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0條第

    1項本文、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

    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

    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

    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

    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第一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

    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法院依第一項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者，應記載審酌之事項，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至第4項定有明文。

三、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

    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

    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

    應執行之刑。又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如宣告多數

    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款亦有明文。

    另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

    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依法律之具體規定，

    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

    。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

    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

    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

    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

    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

    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數罪併罰中之一罪雖得

    易科罰金，惟因與不得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

    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

    之記載，此有司法院釋字第144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

四、復按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

    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

    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

    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

    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

    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

    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

    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

    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

    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

    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

    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

    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

    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

    為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政府採購法等罪，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

    等法院及本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經臺灣南投地方

    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本院及最高法院分別確定在案，有各

    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中

    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

    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編號1、5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得

    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

    惟受刑人就上開數罪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有刑法

    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13頁），自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依

    同法第51條規定裁定定其應執行刑。茲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定

    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定其應執行之刑

    。

　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曾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

    第1296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如附表編號5所示

    之罪曾經本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

    徒刑2年在案，本院於定應執行刑時，仍應受上開裁定及判

    決所定應執行刑內部界限之拘束。而附表編號1至3、5所示

    之罪與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另定應執行刑，屬上開最高法院

    裁定意旨所指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可重新定應執行刑之

    情況，尚不生抵觸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問題。本院於裁

    定前，曾通知受刑人如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有意見欲表達

    ，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並經受刑人表示無意見等語

    ，有本院114中分慧刑盈114聲117字第669號函、送達證書、

    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

    371至391頁）。參照前揭所述，本院就編號1至5所示各罪定

    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應予斟酌受刑人所犯為政府採購法（共

    15罪）、貪污治罪條例、詐欺（共3罪）等犯罪，及前述各

    罪罪質相同、犯罪時間之間隔（均於民國100年至104年間）

    、犯罪行為之不法及罪責程度、犯罪情節、犯罪次數，及行

    為態樣、數罪所反應受刑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對受刑人施

    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就其所犯前揭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

    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

    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

    支配，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爰在其外部界限（10年10

    月以下）及內部界限（1年2月以上），採取低度之定應執行

    刑比例，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㈢另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罪，雖業經執行完畢

    ，惟此部分與其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因符合數罪併

    罰規定，仍應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待檢察官執行時再予扣

    除，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

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送達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表：受刑人張光明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 詐欺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6月（2罪） 有期徒刑10月 有期徒刑1年2月（2罪）、有期徒刑10月 犯　罪　日　 期  ①100年5、6月間 ②100年12月間 101年10月4日開標前某日 ①100年5月18日至 　同年12月29日 ②102年3月5日至 　同年10月11日 ③102年2月6日至 　同年撥款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988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4233號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07年度訴字第55號 104年度軍上訴字第8號 110年度上易字第611號  判 決　日 期 107年10月31日 107年1月3日 111年3月15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最高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07年度訴字第55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579號 110年度上易字第611號  判決確定日期 107年10月31日 108年4月11日 111年3月15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社會勞動  是、是 否、否 否、否 備　　　　　 註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執字第3117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執字第669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字第4886號   編號1至3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已執畢)   

附表：受刑人張光明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4 5 以下空白 罪　　　　　 名  貪汙治罪條例 政府採購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5月(3罪)、有期徒刑6月(3罪)、有期徒刑4月(5罪)、有期徒刑3月  犯　罪　日　 期  101年8月14日至 104年3月14日 101年10月30日至 103年7月8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2月26日 112年12月26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案　　　　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7月11日 113年7月11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社會勞動  否、否 是、是  備　　　　　 註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467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468號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已執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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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4年度執聲字第2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張光明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張光明（以下稱受刑人）因政府採購法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數罪中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有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足稽，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0條第1項本文、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第一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法院依第一項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者，應記載審酌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至第4項定有明文。
三、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如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款亦有明文。另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依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數罪併罰中之一罪雖得易科罰金，惟因與不得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此有司法院釋字第144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
四、復按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為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政府採購法等罪，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及本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本院及最高法院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編號1、5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就上開數罪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自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依同法第51條規定裁定定其應執行刑。茲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曾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1296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曾經本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在案，本院於定應執行刑時，仍應受上開裁定及判決所定應執行刑內部界限之拘束。而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罪與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另定應執行刑，屬上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所指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可重新定應執行刑之情況，尚不生抵觸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問題。本院於裁定前，曾通知受刑人如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有意見欲表達，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並經受刑人表示無意見等語，有本院114中分慧刑盈114聲117字第669號函、送達證書、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71至391頁）。參照前揭所述，本院就編號1至5所示各罪定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應予斟酌受刑人所犯為政府採購法（共15罪）、貪污治罪條例、詐欺（共3罪）等犯罪，及前述各罪罪質相同、犯罪時間之間隔（均於民國100年至104年間）、犯罪行為之不法及罪責程度、犯罪情節、犯罪次數，及行為態樣、數罪所反應受刑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對受刑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就其所犯前揭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爰在其外部界限（10年10月以下）及內部界限（1年2月以上），採取低度之定應執行刑比例，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㈢另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罪，雖業經執行完畢，惟此部分與其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因符合數罪併罰規定，仍應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待檢察官執行時再予扣除，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送達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表：受刑人張光明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

		詐欺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6月（2罪）

		有期徒刑10月

		有期徒刑1年2月（2罪）、有期徒刑10月



		犯　罪　日　 期

		


		①100年5、6月間
②100年12月間

		101年10月4日開標前某日

		①100年5月18日至
　同年12月29日
②102年3月5日至
　同年10月11日
③102年2月6日至
　同年撥款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988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4233號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07年度訴字第55號

		104年度軍上訴字第8號

		110年度上易字第611號



		


		判 決　日 期

		107年10月31日

		107年1月3日

		111年3月15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最高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07年度訴字第55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579號

		110年度上易字第611號



		


		判決確定日期

		107年10月31日

		108年4月11日

		111年3月15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社會勞動

		


		是、是

		否、否

		否、否



		備　　　　　 註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執字第3117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執字第669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字第4886號



		


		


		編號1至3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已執畢)

		


		








附表：受刑人張光明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4

		5

		以下空白



		罪　　　　　 名

		


		貪汙治罪條例

		政府採購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5月(3罪)、有期徒刑6月(3罪)、有期徒刑4月(5罪)、有期徒刑3月

		




		犯　罪　日　 期

		


		101年8月14日至
104年3月14日

		101年10月30日至
103年7月8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2月26日

		112年12月26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案　　　　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7月11日

		113年7月11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社會勞動

		


		否、否

		是、是

		




		備　　　　　 註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467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468號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已執畢)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17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張光明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114年度執聲字第2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張光明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張光明（以下稱受刑人）因政府採購法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數罪中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情形，惟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有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足稽，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刑法第50條第1項本文、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另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第一項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法院依第一項裁定其應執行之刑者，應記載審酌之事項，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至第4項定有明文。

三、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如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1條第5款亦有明文。另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依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數罪併罰中之一罪雖得易科罰金，惟因與不得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折算標準之記載，此有司法院釋字第144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

四、復按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確定後，即生實質之確定力，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者為限（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

五、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政府採購法等罪，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及本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並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本院及最高法院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及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如編號1、5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固合於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就上開數罪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頁），自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依同法第51條規定裁定定其應執行刑。茲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定其應執行之刑。

　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曾經本院以111年度聲字第1296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曾經本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判決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在案，本院於定應執行刑時，仍應受上開裁定及判決所定應執行刑內部界限之拘束。而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罪與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另定應執行刑，屬上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所指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可重新定應執行刑之情況，尚不生抵觸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問題。本院於裁定前，曾通知受刑人如對本件定應執行刑案件有意見欲表達，於文到5日內具狀陳述意見，並經受刑人表示無意見等語，有本院114中分慧刑盈114聲117字第669號函、送達證書、本院陳述意見調查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371至391頁）。參照前揭所述，本院就編號1至5所示各罪定應執行之有期徒刑，應予斟酌受刑人所犯為政府採購法（共15罪）、貪污治罪條例、詐欺（共3罪）等犯罪，及前述各罪罪質相同、犯罪時間之間隔（均於民國100年至104年間）、犯罪行為之不法及罪責程度、犯罪情節、犯罪次數，及行為態樣、數罪所反應受刑人之人格特性與傾向、對受刑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就其所犯前揭各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爰在其外部界限（10年10月以下）及內部界限（1年2月以上），採取低度之定應執行刑比例，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㈢另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3、5所示之罪，雖業經執行完畢，惟此部分與其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因符合數罪併罰規定，仍應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待檢察官執行時再予扣除，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得於收受送達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

繕本）。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附表：受刑人張光明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政府採購法 政府採購法 詐欺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6月（2罪） 有期徒刑10月 有期徒刑1年2月（2罪）、有期徒刑10月 犯　罪　日　 期  ①100年5、6月間 ②100年12月間 101年10月4日開標前某日 ①100年5月18日至 　同年12月29日 ②102年3月5日至 　同年10月11日 ③102年2月6日至 　同年撥款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988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4233號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07年度訴字第55號 104年度軍上訴字第8號 110年度上易字第611號  判 決　日 期 107年10月31日 107年1月3日 111年3月15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最高法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07年度訴字第55號 107年度台上字第1579號 110年度上易字第611號  判決確定日期 107年10月31日 108年4月11日 111年3月15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社會勞動  是、是 否、否 否、否 備　　　　　 註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執字第3117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執字第6693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執字第4886號   編號1至3曾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月(已執畢)   

附表：受刑人張光明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

編　　　　　 號  4 5 以下空白 罪　　　　　 名  貪汙治罪條例 政府採購法  宣　　 告　　刑  有期徒刑1年2月 有期徒刑5月(3罪)、有期徒刑6月(3罪)、有期徒刑4月(5罪)、有期徒刑3月  犯　罪　日　 期  101年8月14日至 104年3月14日 101年10月30日至 103年7月8日  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4年度軍偵字第42號等  最後事實審 法　　　　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臺灣高等法院 臺中分院   案　　　　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 110年度上訴字第1805號   判 決　日 期 112年12月26日 112年12月26日  確定判決 法　　　　院 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   案　　　　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 113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7月11日 113年7月11日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社會勞動  否、否 是、是  備　　　　　 註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467號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468號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已執畢)  





